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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宇通信科技股份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神宇通信科技股份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作为神宇通信科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

们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神宇通信科技股份公司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修订稿）》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修订发行预案系根据最新5G商用进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环评

审批以及2018年利润分配进度进行的更新及修订，修订后的预案内容仍符合《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6号—创业板上市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预案和发行情况报告书》、《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

相关要求；修订后的预案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及长远发展规划，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一致同意《神宇通信科技股份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修订稿）》。 

二、关于公司《神宇通信科技股份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修订发行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系根据最新5G商用进度

进行的更新及修订，修订后的报告仍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

法》的相关规定；修订后的报告对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必要性与可行

性等做出了充分说明，有利于投资者进一步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进行全面的了

解。 

我们一致同意《神宇通信科技股份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特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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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神宇通信科技股份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顾桂新（签字）:_______________ 

 

奚海清（签字）:_______________ 

 

孙  涛（签字）:_______________ 

 

_______年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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